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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设节水型城市注入法治力量
——就《滨州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有关情况，访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唐海涛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罗军 通讯员 张乾坤

目前，《滨州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已经山东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将于2023年 4月 1日起正式实
施。对于《条例》的有关情况，近日，滨州
日报·滨州网记者采访了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主任唐海涛。

滨州人均人资源占有量远
低于联合国认定的极度缺水标
准，解决城市节约用水问题任
务繁重，急需法治支撑

记者：唐主任，《条例》出台的背景是
怎样的？

唐海涛：水是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
性经济资源。我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573
毫米，水资源总量为10.21亿立方米，人均
占有量265立方米，远低于联合国认定的
年人均水资源量500立方米的极度缺水
标准，资源型、水质型、工程型、指标型缺
水并存，长期制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2021年，全市总用水量15.14亿立方米，
其中：农业用水量7.84亿立方米、工业用
水量3.42亿立方米、生活用水量1.53亿立
方米、生态环境用水量2.35亿立方米。用
水效率主要指标为：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
水量52.72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31.27立方米，距全省平均水平还存在
较大差距，用水浪费、用水效率低下等现
象普遍存在。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市水资源
利用面临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市“十
四五”用水总量控制目标为16.5亿立方米
（含非常规水源0.9亿立方米），用水总量
受到严格管控；降水量季节性变化十分明
显，尚未出台城市节水地方法规，部门职
责不清，配套制度不完善等。

2022年1月1日，《山东省节约用水
条例》开始实施，为我省节约用水相关活
动的开展提供了法规依据。省委、省政
府近年围绕节约用水也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相关文件。但是，相关法规和文件在
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一
些属于滨州市城市节约用水工作中特有
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主要体现
在政府主导作用还有待提高，城市节约
用水管理机制不健全、不科学，全社会节
约用水意识较为淡漠。因此，为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的治水方针和国
家、省、市有关城市节约用水的决策部
署，制定符合滨州实际，能够解决滨州城
市节约用水问题的地方性法规就显得十
分必要和迫切。

起草审议工作慎之又慎，
全面提升地方立法工作质效

记者：《条例》的起草审议工作是如何
开展的？

唐海涛：《条例》起草审议始终坚持贯
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建议，全面提升地方立法工作质
效。

成立立法起草小组，高质量完成起草
工作。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要求，2022年4月，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市司法局、市城乡水务局成立了立
法起草小组，启动了调研、起草工作。
2022年 6月18日，市人民政府第6次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条例（草案）》后，向市人
大常委会提交了议案。

广泛征求意见，确保条例审议表决工
作质效。2022年6月29日，市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 2 次会议审议了《条例（草
案）》。7月8日、7月15日、7月21日至22
日、7月25日至29日、8月5日、8月18日，
又先后通过不同形式征求了各方面意见
建议，赴外地进行了学习，市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对条例草案进行了逐条研究、多次
修改完善，审议通过了《条例（草案修改
稿）》。8月22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3次会议审议了《滨州市城市节约用水条
例（草案修改稿）》。

此后，根据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黄河保护法》、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专项督察反馈意见，以及市委
对企业节水和加大再生水（中水）使用的
要求，结合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
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市司法局、市城乡水务局先后三次
对条例有关内容进行了集中修改。期
间，征求了市发改委、市工信局等有关行
政管理部门的意见建议，同时多次征求
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意见建议，对
条例有关内容作出修改调整，形成了《条
例（草案表决稿建议稿）》。11月24日，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通过邮寄函件等方
式向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书面征求了
草案表决稿建议稿的意见建议，并修改
完善。之后，再次征求了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的意见建议。12月 2日，市十二
届人大法制委召开第7次会议，审议形成
了《条例（草案表决稿）》，并决定提请市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2022年12
月9日，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
审议表决通过了条例。

《条例》注重规范和引导社
会大众改变传统粗放的用水方
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及有
效减少污水排放

记者：《条例》主要内容有哪些？
唐海涛：《条例》采取了“小切口”“小

快灵”的立法模式，共二十条，因地制宜解
决实际问题，体现滨州特色。

《条例》贯彻落实了“节水优先”治水
思路和《国家节水行动方案》等水资源节
约、保护和管理等战略方针，充分结合我
市市情、水情现状，明确了“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节水工作
总方针，建立和完善“政府主导、部门协
同、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节约用水机
制。

《条例》要求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领导，将
城市节约用水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健全城市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
完善资金投入和激励奖励机制，建设节水
型城市。

同时，在充分结合我市区域水资源禀
赋的市情和水情下，将“计划用水管理”

“再生水利用”作为立法关注重点，更加注
重规范和引导社会大众改变传统粗放的
用水方式、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及有效减
少污水排放等内容，积极破解各行各业用
水过程中的发展难题。

《条例》根据滨州城市节约
用水管理的实际情况，作了一
些具有滨州特色的制度设计

记者：根据我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工
作的实际情况，《条例》都作了哪些具有滨
州特色的规定？

唐海涛：我们在立法过程中，结合我
市的具体情况，对上位法进行了完善和细
化，确保其能在具体操作中执行到位，同
时根据滨州城市节约用水管理的实际情
况，作了一些具有滨州特色的制度设计。

坚持“四水四定”。《条例》规定，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坚持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加强对城市
节约用水工作的领导，将城市节约用水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健全城市节
约用水工作协调机制，完善资金投入和激
励奖励机制，建设节水型城市。

强化联合发力。《条例》规定，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组织、协
调和监督管理；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工
业和信息化、财政、自然资源规划、生态环
境、住房城乡建设、海洋发展渔业、行政审
批服务、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按照
各自职责做好城市节约用水的相关工作。

多措并举促节水。《条例》根据我市在
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制
定符合滨州实际的具体措施。从“节水宣
传”、“节水设施‘三同时’建设要求”、“加
强供水设施维护管理，减少水的漏失”、

“计划用水管理”、“计量和水价”、“超计
划、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公共机构、服
务业和居民节约用水”、“工业企业节水”、

“城市管理节水”、“节约使用地下水”、“引
调水工程建设”、“非常规水配置”、“再生
水设施建设”、“再生水使用”、“雨水收集
利用”等方面构建了系统的城市节约用水
制度体系。

完善水价调节机制。《条例》要求，健
全用水定额、用水计划、用水计量管理制
度，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水价，非
居民用水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累进加价
制度，公共供水管网用水单位超计划、超
定额用水的，除缴纳水费外，还应当缴纳
超计划、超定额加价水费；对高耗能、高
污染行业以及特种用水行业，实行更加
严厉的水价政策。用水单位用水超过国
家和省强制性用水定额的，应当限期实
施节水技术改造。通过水价调节和相关
的制度设计，增加用水单位自觉节水的
内生动力，倒逼高耗水企业进行节水技
术改造。

注重再生水的利用。再生水利用是
本条例的重点内容之一，也是我市城市节
水特别是工业节水的重中之重，对此，条
例做了严格的规定。

第一，要求工业企业提高水的重复利
用率。《条例》在第十一条中对工业企业
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再生水的使用比例
等作出规定。要求工业企业应当采用先
进技术、工艺和设备，统筹供排水、污水
处理以及回用，增加循环用水次数，提高
水的重复利用率，工业间接冷却水、冷凝
水应当循环使用或者回收利用，不得直
接排放。

第二，加强再生水输配管网和相关设
施建设。《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应当统筹规划建设再生水利
用设施和输配管网，通过政策扶持、资金
补助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再生水设
施建设和市场化运营，激发市场活力，充
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让更多的民间资

本进入再生水设施建设和经营的相关领
域。同时要求污水处理厂采用先进的污
水处理技术、工艺，提高水质标准，满足
再生水使用者的用水需求。从源头上保
证再生水能够使用，符合用水户需要。
鼓励有条件的居民小区、学校、医院、宾
馆、大型商超、文化体育场馆、机关企事
业单位等建设再生水设施，使用再生
水。上述生活、生产经营所产生的污水
较工业污水处理成本低，通过自建再生
水设施，实现内部的再生水使用的微循
环，既可以减轻城市公共污水处理厂的
压力，又能节约用水成本，从而获得较高
的经济价值。

第三，明确规定必须使用再生水的情
形。《条例》第十七条要求，具备再生水利
用条件的非居民用水户，水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将再生水用量纳入其用水指标，同步
合理减少其地下水、自来水等用水指标。
对具备再生水供水条件且水质符合用水
标准的三大类情形，规定应当使用再生
水。一是冷却用水、洗涤用水、锅炉用水、
工艺用水、产品用水等工业生产用水；二
是城市绿化、公共厕所、道路清扫、车辆冲
洗、建筑施工等城市杂用水；三是观赏性
景观用水、河道生态用水、湿地用水等环
境用水。

节水更重开源。《条例》注重节水与开
源并重，提出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积极开拓水源，解决城市用水紧张问题。

一是加强对疏干排水的利用管理。
《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矿产资
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的管理，
加强排水综合利用。疏干排水应当优先
用于项目施工及周边环境用水，剩余部分
经水质检测符合排放标准并经水行政主
管部门同意后排入雨水管网或者附近河
湖等水体。

二是加强引调水工程建设。引水入
城，解决我市城区生态补水水源单一问
题，缓解引黄压力。《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现代水
网建设规划要求，统筹规划建设区域水系
连通工程、雨洪资源利用工程等引调水工
程，优化水资源配置。

三是科学配置非常规水。《条例》第十
五条规定，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
再生水、集蓄雨水、淡化海水、微咸水、矿
坑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优
化用水结构，提高非常规水利用率。旨在
通过对非常规水的充分利用，配置一切可
以利用的水资源，减轻常规水资源不足的
压力。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4号

《滨州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已于2022年12月9日经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并于2023年1月10日经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滨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3年2月1日

滨州市城市节约用水条例
（2022年12月9日滨州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通过 2023年1月10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一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节约用水管
理，提高黄河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推动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黄河保护法》《山东省节约用水条例》
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节约用
水及其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
定产，加强对城市节约用水工作的领导，
将城市节约用水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健全城市节约用水工作协调机
制，完善资金投入和激励奖励机制，建设
节水型城市。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节约用水的义
务，对浪费水资源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
制止、投诉和举报。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节约
用水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教育、科技、工业和信息
化、财政、自然资源规划、生态环境、住房
城乡建设、海洋发展渔业、行政审批服务、
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城市节约用水的相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
做好城市节约用水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法律法规、水科学知
识以及节约用水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
约用水意识。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节约用水公益宣

传和舆论监督，宣传推广节约用水先进
典型。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
应当制订节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水
设施。节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并保证正
常运行。

供水企业和自建供水设施的单位应
当加强供水设施的维护管理，减少水的
漏失。

第七条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用水
单位和公共供水管网内取水量达到一定
规模的非居民用水单位，实行计划用水
管理。

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
门应当根据行业用水定额、用水需求、近
三年实际用水情况以及取水许可水量或
者供水单位供水能力等核定、下达用水
计划，并对用水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管理。

对取用多种水源的用水单位，应当分
别核定并下达用水计划。

第八条 用水应当计量。用水单位和
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安装计量设施，有
两类以上不同用途用水的，应当分别安装
计量设施。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
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建立水价形成和调整机制。区分不
同用水，实行差异化水价。

第九条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
水价；非居民用水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累
进加价制度，公共供水管网用水单位超计

划、超定额用水的，除缴纳水费外，还应当
缴纳超计划、超定额加价水费；对高耗能、
高污染行业以及特种用水行业，实行更加
严厉的水价政策。具体办法由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制定。

用水单位用水超过国家和省强制
性用水定额的，应当限期实施节水技术
改造。

第十条 机关、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
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政
策，采购和使用通过认证的节水产品和
设备。

洗车、洗浴、游泳馆、水上娱乐、人工
滑雪场等高耗水服务业的经营者，应当采
用国家规定的低耗水、循环用水等节水技
术、设备或者设施。

鼓励居民使用节水器具，倡导节水型
生活方式。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生活用水
用于生产、经营。

第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严格限制新建、扩建高耗水项目，推进
高耗水企业向水资源条件允许的工业园
区集中。

工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技术、工艺和
设备，统筹供排水、污水处理以及回用，增
加循环用水次数，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工业间接冷却水、冷凝水应当循环使用或
者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火力发电、钢铁、纺织、造纸、石化和
化工等高耗水工业企业应当开展节水技
术改造，改进用水工艺和设备，加强废水
深度处理回用，降低单位产品耗水量，其

用水应当符合用水定额先进值，使用再生
水等非常规水源的比例不得低于国家和
省规定的标准。

第十二条 城市园林绿化应当优先选
用耐旱型花草树木，推广使用喷灌、微灌
等先进节水灌溉方式。

园林绿化、环境卫生、消防等公共给
水设施产权人，应当加强公共给水设施的
日常管理和维护，防止用水漏失或者被取
作他用。

第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矿产资源开采、
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的管理，加强排水
综合利用。疏干排水应当优先用于项目
施工及周边环境用水，剩余部分经水质检
测符合排放标准并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
意后排入雨水管网或者附近河湖等水体。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不得
新建地下水取水工程；未经批准的地下水
取水工程和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
自备水井，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限期封闭。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现代水网建设规划要求，统筹规划
建设区域水系连通工程、雨洪资源利用工
程等引调水工程，优化水资源配置。

第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将再生水、集蓄雨水、淡化海水、微咸
水、矿坑水等非常规水纳入水资源统一配
置，优化用水结构，提高非常规水利用率。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统筹规划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和输配
管网，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补助等方式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再生水设施建设和市场
化运营。污水处理厂应当采用先进的污
水处理技术、工艺，提高水质标准，满足再
生水使用者的用水需求。

鼓励有条件的居民小区、学校、医
院、宾馆、大型商超、文化体育场馆、机关
企事业单位等建设再生水设施，使用再
生水。

第十七条 具备再生水利用条件的非
居民用水户，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再生
水用量纳入其用水指标，同步合理减少其
地下水、自来水等用水指标。

具备再生水供水条件且水质符合用
水标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使用再
生水：

（一）冷却用水、洗涤用水、锅炉用水、
工艺用水、产品用水等工业生产用水；

（二）城市绿化、公共厕所、道路清扫、
车辆冲洗、建筑施工等城市杂用水；

（三）观赏性景观用水、河道生态用
水、湿地用水等环境用水。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规划建设雨
水滞渗、净化、利用、调蓄设施，采取透水
铺装、地表水径流控制等措施，利用城区
河湖水系集蓄雨水，提高雨水资源化利
用水平。

城市新区建设、旧城改造、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等应当实行雨污分流。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本条例自2023年4月1日
起施行。


